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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
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(下
称「 区 议 会 」)属 下 地 区 设 施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(下 称「 本 委 员 会 」)第 三 次 会 议 。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收 到 冯 韵 斯 委 员 缺 席 是 次 会 议 的 书 面 通 知 。
由 于 申 请 符 合 《 观 塘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6 4( 1 )条 ， 本 委 员 会 同 意 上 述 缺 席 申
请 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3 .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 I .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观塘区公共图书馆使用概况汇报  

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0 /2 02 4 号 )  
 
4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下 称 「 康 文 署 」 )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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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委 员 向 康 文 署 查 询 电 子 书 的 使 用 情 况 。  
 
6 .  康 文 署 响 应 指 ，随 着 科 技 普 及 和 市 民 生 活 习 惯 转 变 ，电 子 书 的 使 用 量
较 疫 情 前 有 所 上 升 。署 方 目 前 提 供 各 类 电 子 资 源 ，包 括 电 子 杂 志 、载 有 各
类 学 术 文 章 的 电 子 数 据 库 ，以 及 超 过 5 0 万 项 电 子 书 和 有 声 书 等 。署 方 希 望
未 来 电 子 书 的 使 用 量 持 续 增 加 。  
 
7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于 20 2 4 年 2 月至 3 月在观塘区内设施管理的汇报  
 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1 / 20 24 号 )  
 
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9 .  委 员 指 居 民 反 映 康 宁 道 公 园 近 纪 律 部 队 宿 舍 位 置 的 蚊 虫 较 多 ，以 及 缓
跑 径 附 近 (近 网 球 场 位 置 )有 积 水 及 树 枝 堆 积 ，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加 强 清 理 。 另
外 ， 委 员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尽 快 修 理 公 园 门 球 场 附 近 的 太 阳 能 灯 柱 。  
 
1 0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V .  观塘区小区会堂／中心使用概况  

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2 /2 02 4 号 )  
 
1 1 .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(下 称 「 民 政 处 」 )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 2 . 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 2 .1  委 员 建 议 民 政 处 改 善 租 用 场 地 的 申 请 表 格 的 设 计 ，让 团 体 勾 选

其 注 册 地 址 是 否 位 于 观 塘 。  
 

1 2 .2  委 员 建 议 民 政 处 在 观 塘 区 各 小 区 会 堂 ／ 中 心 增 设 电 子 屏 幕 。  
 

1 2 .3  委 员 查 询 民 政 处 有 否 计 划 研 发 租 用 场 地 的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； 如
有 ， 需 时 多 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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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4  委 员 希 望 民 政 处 尽 快 更 换 油 塘 小 区 会 堂 的 投 影 机 升 降 架 。  
 

1 2 .5  委 员 指 最 近 有 部 分 非 政 府 组 织 因 缺 乏 场 地 而 暂 停 提 供 补 习 或
功 课 辅 导 服 务 ，故 建 议 民 政 处 安 排 相 关 组 织 使 用 小 区 会 堂 ／ 中
心 的 会 议 室 提 供 上 述 服 务 。  

 
1 3 .  民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3 .1  民 政 处 表 示 申 请 租 用 场 地 的 团 体 须 在 申 请 表 格 上 填 写 地 址 ，并
确 保 数 据 真 确 。如 发 现 申 请 团 体 并 非 区 内 团 体 ，处 方 会 实 时 撤
销 有 关 申 请 。  
 

1 3 .2  民 政 处 会 研 究 于 场 地 增 设 电 子 屏 幕 的 可 行 性 。  
 

1 3 .3  民 政 处 表 示 目 前 接 受 团 体 透 过 电 邮 递 交 租 用 申 请 ，而 处 方 亦 会
以 电 邮 发 放 批 准 信 。 申 请 获 批 者 可 凭 电 子 版 的 批 准 信 使 用 场
地 。 处 方 暂 未 提 供 租 用 场 地 的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。  

 
1 3 .4  民 政 处 表 示 预 计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(下 称「 民 政 总 署 」 )会 于 5 月 中

旬 发 放 更 换 投 影 机 升 降 架 的 拨 款 。 处 方 届 时 将 开 展 有 关 工 程 。 
 

(会后备注﹕民政总署已于 2024 年 5 月中旬完成审批及发放拨款程
序。机电工程署 (下 称「 机电署 」)亦随即与承办商安排开展有关工
程项目，如生产升降架。按照过往经验，生产及运送有关升降架共
需时三至四个月，故预计上述工程最早可于 8 月动工。 ) 

 
1 3 .5  民 政 处 备 悉 委 员 就 安 排 有 需 要 团 体 租 用 会 议 室 的 建 议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希 望 民 政 处 进 一 步 研 究 于 场 地 增 设 电 子 屏 幕 及 将 租 用 场 地 程 序
电 子 化 的 可 行 性 。  
 
 
V .  观塘区康乐及文化工程进展报告  
 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3 /2 02 4 号 )  
 
1 5 .  主 席 欢 迎 康 文 署 代 表 、 建 筑 署 代 表 及 顾 问 公 司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1 6 .  康 文 署 代 表 、 建 筑 署 代 表 及 顾 问 公 司 代 表 介 绍 文 件 及 工 程 进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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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7 .1  委 员 希 望 康 文 署 于 下 半 年 陆 续 开 放 东 九 文 化 中 心 的 设 施 前 通
知 区 议 会 有 关 安 排 。  
 

1 7 .2  委 员 建 议 康 文 署 考 虑 让 区 内 学 校 或 不 同 团 体 申 请 租 用 东 九 文
化 中 心 的 场 地 ， 并 询 问 市 民 可 否 于 户 外 空 间 进 行 街 头 表 演 。  
 

1 7 .3  委 员 查 询 晒 草 湾 公 园 的 未 来 规 划 方 向 。  
 

1 7 .4  委 员 希 望 了 解 蓝 田 公 园 第 二 期 (即 马 游 塘 中 堆 填 区 )长 远 发 展
方 案 的 内 容 、相 关 短 期 基 础 设 施 改 善 工 程 的 进 度 。委 员 亦 查 询
可 向 相 关 部 门 提 出 有 意 于 该 处 发 展 康 体 设 施 的 渠 道 。  

 
1 8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8 .1  东 九 文 化 中 心 方 面 ：康 文 署 会 在 落 实 下 阶 段 开 放 时 间 表 后 通 知
区 议 会 ，并 于 稍 后 公 布 租 用 场 地 的 安 排 。另 外 ，署 方 表 示 会 根
据 《 文 娱 中 心 规 例 》 管 理 场 地 。  
 

1 8 .2  晒 草 湾 公 园 方 面 ：相 关 部 门 一 直 积 极 就 用 地 的 发 展 计 划 进 行 技
术 研 究 。政 府 会 因 应「 堆 填 区 气 体 风 险 评 估 」初 步 报 告 的 建 议
为 用 地 制 订 可 行 的 设 计 方 案 ，包 括 按 照「 一 地 多 用 」原 则 兴 建
公 众 停 车 场 及 康 乐 设 施 。  

 
1 8 .3  蓝 田 公 园 第 二 期 方 面 ：康 文 署 指 过 去 曾 有 不 少 非 政 府 机 构 向 环

境 保 护 署 (下 称「 环 保 署 」)查 询 于 用 地 发 展 康 体 设 施 的 可 行 性 ，
惟 该 处 缺 乏 基 础 设 施 ，机 构 大 多 因 发 展 用 地 前 需 先 自 资 设 计 和
建 造 基 础 设 施 及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而 却 步 。环 保 署 现 已 开 展 一 些 短
期 基 础 设 施 改 善 工 程 ，希 望 待 有 关 工 程 完 成 后 ，可 吸 引 更 多 机
构 或 团 体 提 出 发 展 计 划 。如 有 机 构 或 团 体 有 意 发 展 该 用 地 ，或
对 用 地 发 展 有 任 何 查 询 ， 康 文 署 乐 意 转 介 予 环 保 署 跟 进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就 委 员 对 马 游 塘 中 堆 填 区 的 意 见 ，康 文 署 已 于 20 24
年 5 月 9 日 转 介 予 环 保 署 跟 进 。 )  

 
1 9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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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观塘民政事务处「地区小型工程计划」项目概况  

(观塘区议会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4 /2 02 4 号 )  
 
2 0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参 阅 文 件 。  
 
2 1 . 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2 1 .1  委 员 询 问 民 政 处 会 否 同 时 进 行 安 秀 道 连 接 安 达 邨 及 安 泰 邨 行

人 信 道 上 盖 设 置 工 程 (下 称「 上 盖 工 程 」 )和 安 秀 道 近 玛 利 诺 中
学 将 现 有 行 人 参 考 线 改 为 交 通 灯 号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工 程 ( 下 称
「 过 路 处 工 程 」 )。  
 

2 1 .2  委 员 查 询 迦 密 梁 省 德 学 校 新 校 舍 的 工 程 可 否 为 上 盖 工 程 供 电 。 
 

2 1 .3  委 员 表 示 早 前 曾 就 上 盖 工 程 提 出 希 望 保 留 现 有 行 人 通 道 阔 度
的 意 见 ， 询 问 处 方 是 否 接 纳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2 2 .  民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2 .1  民 政 处 将 于 稍 后 回 复 有 关 过 路 处 工 程 的 详 情 。  
 
(会后备注﹕过 路 处 工 程 是 由 运 输 署 和 路 政 署 负 责 。有 关 部 门 表
示 该 工 程 预 计 于 20 24 年 第 三 季 完 成 ， 故 不 会 与 上 盖 工 程 同 时
进 行 。 ) 
 

2 2 .2  基 于 每 年 的 工 程 预 算 所 限 ，民 政 处 预 计 上 盖 工 程 将 于 振 华 道 与
乐 华 北 邨 斜 道 升 降 机 设 置 工 程 (下 称「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」 )完 成
后 再 动 工 ，相 信 届 时 新 校 舍 已 完 工 ，因 此 校 舍 工 程 应 该 不 能 为
上 盖 工 程 供 电 。  

 
2 2 .3  民 政 处 指 上 盖 工 程 的 深 化 设 计 会 于 资 源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提 前 与

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同 时 进 行 ，处 方 将 适 时 向 委 员 报 告 工 程 设 计 及
进 度 。  

 
2 3 .  委 员 提 出 的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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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1  委 员 请 民 政 处 厘 清 上 盖 工 程 的 开 展 时 间 。  
 

2 3 .2  委 员 预 计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的 工 期 将 长 达 五 至 六 年 ，若 上 盖 工 程
须 待 整 个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完 成 后 才 开 展 ，建 议 民 政 处 于 数 年 后
再 次 咨 询 地 区 意 见 。  

 
2 3 .3  委 员 查 询 上 盖 工 程 选 址 在 斜 坡 旁 而 非 在 学 校 附 近 马 路 的 原 因 。 

 
2 3 .4  委 员 查 询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的 工 期 及 费 用 。  

 
2 3 .5  委 员 建 议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与 毗 连 行 人 天 桥 的 完 工 日 期 互 相 配

合 ， 方 便 市 民 前 往 振 华 道 。  
 

2 3 .6  委 员 希 望 民 政 处 再 次 向 委 员 介 绍 文 件 中 的 两 项 重 点 小 型 工 程 。 
 

2 4 .  民 政 处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4 .1 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预 计 将 于 明 年 动 工 。而 基 于 每 年 的 工 程 预 算 所
限 ，民 政 处 将 于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完 成 后 再 开 展 上 盖 工 程 ，但 建
造 行 人 信 道 上 盖 的 前 期 工 作 (例 如 深 化 设 计 等 工 作 )会 于 资 源
许 可 的 情 况 下 提 前 与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同 时 进 行 。处 方 表 示 两 项
工 程 的 费 用 均 逾 四 千 万 。  

 
2 4 .2  关 于 上 盖 工 程 的 选 址 ，民 政 处 表 示 由 于 连 接 秀 茂 坪 的 升 降 机 邻

近 斜 坡 位 置 ， 以 及 学 校 旁 的 马 路 附 近 有 不 少 建 筑 物 均 设 有 上
盖 ， 因 此 处 方 认 为 在 斜 坡 旁 设 置 上 盖 较 为 合 适 。  

 
2 4 .3  民 政 处 指 委 员 提 及 的 行 人 天 桥 由 路 政 署 负 责 兴 建 。处 方 已 与 路

政 署 达 成 共 识 ，希 望 行 人 天 桥 及 斜 道 升 降 机 工 程 能 尽 量 在 同 期
完 工 ， 为 市 民 提 供 无 障 碍 通 道 。  

 
2 4 .4  民 政 处 表 示 乐 意 安 排 实 地 视 察 及 向 委 员 介 绍 上 述 两 项 重 点 小

型 工 程 。  
 
2 5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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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.  其他事项  
 

2 6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讨 论 事 项 。  
 
 
V I I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
 
2 7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0 24 年 7 月 9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时 30 分 举 行 。  
 
2 8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2 4 分 结 束 。  
 
 

本会议记录于 20 24 年 7 月 9 日获得通过。  
 

 
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24 年 7 月  


